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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东吴学院
苏大东吴〔2020〕12号

东吴学院关于开展“落实立德树人 潜心教书育

人”年度人物评选的意见
各学系：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不忘立德树

人初心，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，根据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

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
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结合年度民主评议党员、教职工

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，按照“品德高尚、教学优秀、育人尽

职、工作敬业”的标准，评选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的榜样人物，

以进一步增强“老师是第一身份、上好课是第一要务，关爱学生

是第一责任”的价值认同，不断促进争做“四有”好教师，努力

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、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，更好担起学

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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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条件：

1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高

度的政治责任感，能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统一，是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、积极传播者、模范践行者。

2．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爱岗敬业、教书育人、为

人师表，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、引导学生，是先进

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者。

3．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，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评教

优良，业绩明显，事迹突出。

二、评选对象：全体教师；

三、评选办法：每个学系推荐 1—2 名；

四、评选时间：与年度考核工作同步开展；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会审定后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不少于 5个工

作日。公示结束后，获奖人员学院发文表彰、颁发证书，适时举

行颁奖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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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东吴学院“落实立德树人 潜心教书育人”年度人物

推荐表

东吴学院

2020 年 10 月 12 日

东吴学院综合办公室 2020年10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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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吴学院“落实立德树人 潜心教书育人”年度人物推荐表

（ 年度）

学 系：

姓 名 性 别

照片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

职 称 学历学位

品德高尚

主要事例

可另附页

教学优秀

主要事例

可另附页

育人尽责

主要事例

可另附页

工作敬业

主要事例

可另附页

学 系

推荐词

可另附页

学院评审

意 见


